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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法律法规汇编》收录了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
文件，经环境保护部审定，作为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指定教材，供全国辐射安全监管领域及从事医学
放射治疗、放射诊断、放射免疫、辐射防护、环境保护、工业辐照、工业无损探伤、放射性监测、放
射性物质运输与废物管理、测井、核仪器、示踪、铀矿冶等领域的辐射工作人员使用。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法律法规汇>>

书籍目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 第一章总则 第二章放射性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 第三章核设施的放
射性污染防治 第四章核技术利用的放射性污染防治 第五章铀（钍）矿和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的放
射性污染防治 第六章放射性废物管理 第七章法律责任 第八章附则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
护条例 第一章总则 第二章许可和备案 第三章安全和防护 第四章辐射事故应急处理 第五章监督检查 第
六章法律责任 第七章附则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释义 第一章总则 第二章许可
和备案 第三章安全和防护 第四章辐射事故应急处理 第五章监督检查 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七章附则 《放
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编制说明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第一章总则 第二章环
境影响评价 第三章环境保护设施建设 第四章法律责任 第五章附则 放射性物品运输安全管理条例 第一
章总则 第二章放射性物品运输容器的设计 第三章放射性物品运输容器的制造与使用 第四章放射性物
品的运输 第五章监督检查 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七章附则 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条例 第一章总则 第二章放
射性废物的处理和贮存 第三章放射性废物的处置 第四章监督管理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六章附则 建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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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一）向不符合本条例规定条件的单位颁发许可证或者批准不符合本条例规定条件的单位
进口、转让放射性同位素的； （二）发现未依法取得许可证的单位擅自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
素和射线装置，不予查处或者接到举报后不依法处理的； （三）发现未经依法批准擅自进口、转让放
射性同位素，不予查处或者接到举报后不依法处理的； （四）对依法取得许可证的单位不履行监督管
理职责或者发现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不予查处的； （五）在放射性同位素、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监
督管理工作中有其他渎职行为的。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一）缓报、瞒报、谎报或者漏报辐射事故的； （二）未按照规定编制辐射事故应急预案或者
不依法履行辐射事故应急职责的。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
业或者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10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
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10万元的，并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
罚款： （一）无许可证从事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生产、销售、使用活动的； （二）未按照许可
证的规定从事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生产、销售、使用活动的； （三）改变所从事活动的种类或者
范围以及新建、改建或者扩建生产、销售、使用设施或者场所，未按照规定重新申请领取许可证的； 
（四）许可证有效期届满，需要延续而未按照规定办理延续手续的； （五）未经批准，擅自进口或者
转让放射性同位素的。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单位变更单位名称、地
址、法定代表人，未依法办理许可证变更手续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的，由原发证机关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法律法规汇>>

编辑推荐

《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法律法规汇编》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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